表三
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
公開徵求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合作企業公告
一、申請日期：自即日起至115年6月21日止。
二、計畫名稱：『供輸電網異常事件之最佳化網路配置與安全轉供策略研究』（個別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）
三、計畫經費：由申請企業與本所協商  （聯絡人：沈煜倫 電話03-4711400 #6256）
四、申請資格：
1. 依我國相關法律設立之獨資事業、合夥事業及公司，或以營利為目的，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，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公司，並以全程參與本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為原則。
2. 不得為陸資企業或陸資投資、參與之企業。
五、權利與義務：
1. 本產學合作計畫所獲得之智慧財產權及研發成果，其歸屬、管理及運用，悉依「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」及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」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。
2. 合作企業配合款之總和不得低於當年度計畫總經費25%之金額，且配合款不得低於25萬元。合作企業二家以上者，各家合作企業之配合款均不得低於當年度計畫總經費12.5%之金額。如為整合型計畫，合作企業二家以上者，各家合作企業配合款不得低於該合作企業參與各子計畫經費之25%。
3. 合作企業配合款得以提供設備供計畫使用之方式作為出資，其總和不得超過合作企業配合款總和之60%，且應於設備費額度內為之。
4. 有二家以上之合作企業申請時，各家合作企業之配合款出資比率、申請補助項目、其他與本產學合作計畫相關之權利義務等，另以書面協定。
5. 本產學合作計畫執行期間，合作企業終止契約者，嗣後該合作企業不得主張本產學合作計畫相關研發成果之任何權益，已撥付之配合款及所繳之相關授權金均不予退還。合作企業中途退出者，亦同。
6. 合作企業應配合本院完成計畫申請之相關文件。
六、申請方法：
請填具「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合作企業參與合作計畫申請書」與相關證明文件，於封面註明「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合作企業申請」並於截止前以掛號郵件寄達或親送：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(325207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文化路1000號)（電資所-沈煜倫 #6256）
七、合作廠商遴選方式：
合作企業所提書面資料，由本機關成立評審小組，依合作廠商遴選評審須知辦理書面評審，並依優勝序位及所需之廠商家數，列為本院合作廠商，並以郵件或電話方式告知。
八、合作廠商配合款出資比例：
[bookmark: _GoBack]如有二家以上合作廠商時，各家合作企業配合款之出資比例、相關之權利義務等，參考國科會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之規定，由本所召集合作廠商議定之。

